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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妇女自身而言，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社会则是一个放大的家庭。妇女地位的高

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此，我们根据牧区调查，将西藏妇女放在

家庭的背景之下来讨论她们社会地位的变化。 

�     一、牧民家庭分工与妇女地位�� 

    

在藏族牧民家庭中，各种劳动都有习惯性分工。民主改革前，成年男子除保护家人和部落的

生命财产不受侵害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支应乌拉差役。在家庭生产劳动中，男子主要承担

女性力所不支的重活，如鞣皮、剪毛、抓绒、屠宰之类，此外，挖盐、商品交换等也由男子

承担，这些工作女性很少参与。妇女主要负责照料家务，如打茶、做饭、磨青稞、打酥油、

挤奶、做酸奶、拣牛粪、织氆氇、看孩子等等，丈夫对此也基本不过问。有些工作由家人共

同承担，如放牧、背水、捻毛线（一般男子捻牛毛绳，妇女捻羊毛线）。一般来说，男子的

劳动条件较为艰苦，女子的劳动负担更为沉重。有人做过粗略的计算，认为牧区有60％以上

的劳动量是由妇女来承担的1。�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牧区男子在成家以前不仅放牧，有时还需帮助母亲和姐妹照料一些家

务，如打茶之类，但成家后的男子则时常闲坐在一旁喝茶聊天，而女性中则不存在这种变化

。无论结婚前后，她们都一如既往地勤奋劳作，即使与旁人说话时，仍在不停地干活儿。藏

北牧民中有“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

子（坐着喝茶）”的说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这种家庭劳动分工的特点。 

�  我们将50年代末—

60年代对该地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与此次调查的结果加以比较发现，牧区男女的劳动

分工，除乌拉差役和挖盐之外，至今没有太多的变化，特别是妇女所承担的劳动，如照料家

人饮食、挤奶、拾牛粪、磨青稞、看护子女等，与以往别无二致。以打酥油为例，牧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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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地区亦如此）妇女每打一桶酥油，需要上下捣动酥油桶中的木棍1000余下。近年来，有比

较富裕的牧民家中购置了手动牛奶分离器，虽然仍需手工操作机器，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妇女的劳动强度。但是对于人口较多或牲畜较多的家庭，一台牛奶分离器往往不敷使用

，还需有妇女以传统方式打制酥油。 

  

�文革期间，这种分工方式曾经一度所有改变。政治上的极左路线要求妇女们彻底与一切传

统观念决裂，“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的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平等观念

使牧区妇女不仅需要继续承担原有家务，而且还要承受社会激变给她们带来的额外压力。有

些妇女为表示自己摆脱思想束缚的决心，加入到屠宰、剪毛等过去由男子所承担的工作中2。

应当说，这些超越妇女生理及心理能力界限的行为，并没有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也不可

能促使这一社会范围内的两性间的协调发展，反而使妇女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家庭义务，从而

增大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因而一旦这种社会环境消失，这种超越性的行动也就不复存在，

牧民的家庭劳动分工又基本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  

应当指出的是，自民主改革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牧民的劳动条件在逐步改善，负担

也在减轻，但具体到妇女而言，情况却不完全相同。乌拉差役被彻底废除，减去了牧民的一

大负担，青藏公路贯通，使沿途牧区的交通状况得以改善，商业活动渐渐活跃起来，以往需

要长途跋涉到盐湖挖盐以供食用并到农区交换青稞，现在牧民可以到商店中购买。90年代以

来，安多牧区基本实现了定居生活，使频繁搬迁所带来的劳动量大大减弱。这些劳动基本属

于男子所承担的范围之内。因此相比之下，女性的劳动负担相对增加了。尽管如此，妇女的

劳动条件还是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定居后的家庭能够添置较多的生活用品，牧民们可以不

必担心搬迁时行动不便而不敢置办各种东西。据我们调查的结果，铁皮炉、高压锅、汽灯等

等，已经普及到了几乎所有定居的牧民家庭中，而且一些人家还购买了牛奶分离器、缝纫机

等耐用消费品。很显然，这些用品减轻了妇女们的家务劳动强度。� 

    我们再来看一户牧民的夏季作息时间：� 

    4:30 大女儿最先起床，升炉子。 

�  5:00 

母亲起床，和大女儿同去挤奶（奶牛１２头、生育母牛６头），大约需一个小时。然后将羊

圈中的羊羔和绵羊分开。� 

    7:00 

                                                 
2 安多县买玛区妇女工作简报，1970年12月。 



两个大儿子起床，吃饭后去放牧。早饭后大女儿打酥油，大约需三个小时。母亲给供水碗换

圣水供佛，料理琐碎家务。� 

    8:00 父亲起床，吃饭后捻毛线。� 

    

12:00母亲做午饭。饭后母女二人将小牛犊拴好，给母牛挤奶，约一小时之后把母绵羊拴好挤

奶，约三小时。回家后熬奶、做酸奶、奶渣。� 

    21:00 

放牧的儿子和小女儿将牲畜赶回，母亲和大女儿给生育母牛挤奶。小女儿在家烧茶、做饭。 

�   21:30 吃晚饭。 

�   22:00 全家就寝。� 

以上这个时间表是我们在那曲安多县腰恰乡五村调查时的一份记录，它缺损一些内容，

比如妇女每天磨青稞的时间，但基本可以反映出目前一般牧民家庭的生活规律。� 

        �安多牧民家务主持状况     表1 

 总户

数 

  男   女   老人  孩子  共同 未回

答 

家务主

持 

  46   4   29    0    3   9   1 

百分比

％ 

  ―  8.7  

63.0 

   0   6.5  19.6   2.2  

     

    

妇女在家庭生产和生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但是她们能够行使权力的范围却十分有限，关于

这一点，我们只要将表1、表2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               

安多牧民家庭决策状况�表2 

 总户

数 

  男   女   老人  孩子  共同 未回

答 

家务主

持 

  46  38   3    2   0   2   1 

百分比

％ 

  ― 82.6  6.5   4.3   0  4.3   2.2  

 

    



在我们调查的46户家庭中，有29户承认家庭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有9户表示家务由双方共同

承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38户的家政由男方作主，2户由老人决定，只有2户表示由

双方共同商议。妇女在家中能够完全作主的是全家的饮食消费。在购买食物的种类、数量等

问题上，丈夫一般都听从妻子的安排，而出面购买一般是丈夫的事情。添置家常日用品亦是

如此。牧区的妇女偶尔会有出门的机会，多数时间只是跟在丈夫背后，很少发表意见。在家

庭中，男性掌握着财政大权，现金一般都由丈夫使用或保管，现在有不少人将钱存入银行。

牧区妇女也有一笔属于她们个人的财产，就是贵重的衣物和装饰品。民主改革以前，家境较

好些的妇女都有一套祖传下来的银质或珠宝首饰。文革期间这类东西都被归入四旧，或上缴

或毁坏了。改革开放后，许多牧民重新置办给妻子和女儿，这些饰品和衣物价格从数千元至

数万元不等，只有在喜庆节日或比较隆重的场合才穿戴，这部分财产基本属于妇女自己所有

，丈夫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般无权单独处理，母亲去世后，将其留给自己的女儿或妹妹。

� 

    

牧区的妇女很少出门，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接触外界的机会少，所以她们比男子接受新事物

的能力要弱。在家中儿子可以很熟练地使用高压锅、汽灯，而母亲仍在循规蹈距地喝茶、吃

糌粑，根本不去动汽灯，这种情况在牧区屡见不鲜。我们还注意到，居住地点和丈夫的职业

与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关。在县城里，担任公职的丈夫往往可以给妻子找一份固定工作（

有些妇女本身也是国家干部、职工），另外还有一些从事商贸活动的妇女，她们在获得独立

的经济收入之后，对家政管理当然拥有较多的发言权，可以根据家庭生活的需要自己购买食

物和日用品。在县城附近的牧区，由于交通便利，外出的机会较多，加上受到外界的影响，

这里的妇女比偏远牧区的妇女也就拥有较多的自主权。例如，腰恰五村的一家，他们居住在

离青藏公路干道不足200米的公路段宿舍内。丈夫本人是养护段工人，妻子是牧民，在这个家

庭中，家务劳动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妻子手中，遇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

夫妻共同商议解决。他们共有6个子女，其中2个出生在医院。� 

   

由于牧区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牧业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她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不可取

代的地位，因而她们并不完全受制于夫权，而且在选择配偶、婚居方式、财产继承等方面拥

有相当的权利。� 

       二、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牧民妇女� 

    

在藏北牧区，婚姻有自由恋爱和父母包办两种。随着时代的进步，包办婚姻越来越少，几乎

已经消亡。在所调查的45户牧民家庭中，除1人未婚之外，只有一对夫妇是由父母包办，其余



均为自由恋爱而结合。� 

牧民家庭中的女性在婚姻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她们与异性交往有较高的自由度，“打狗婚”

比较流行。这种开放的交往方式使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选择男友，同时她们也必须具

备某些条件，才能找到如意伴侣。在被调查的39名男性中，有21名将女性的职业、收入和劳

动技能作为择偶的首要标准，其次是女性的相貌（14名）、性格（10名），还有5例将女方的

家庭条件，特别是是否门当户对作为重要的择偶条件，见表3。�� 

                       安多牧民择偶观�表3 

 择偶 

 标准 

职

业 

收

入 

能

干 

前

途 

相

貌 

性

格 

健

康 

门

当   

户 

对 

家

庭

条 

件 

命

运

安 

排 

未

答 

人数 15  2  4 2 14 10  2   4   1  1  2 

百分比 38.

5 

5.

1 

10.

3 

5.

1 

35.

9 

25.

6 

5.

1 

 

10.3 

 2.6  2.6 5.

1 

注：调查人数为39人。� 

�  

在传统的藏族社会中，通行的是比较严格的等级内婚制，特别是富人不愿与穷人结亲，夫妇

双方社会和经济地位基本相当。人们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新婚

夫妇在日后能否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劳动技能和水平。我们前面已

经分析过，牧区妇女承担了比男子更多的家庭责任，整个社会都非常看重她们的劳动技能和

持家能力。可以说这是牧区社会一致的价值取向。当父母为子女考虑婚事的时候，比较注重

实际问题，更多考虑到经济因素。而将女性相貌和性格列入择偶条件的男子，则没有明显的

年龄差异。� 

    

当恋爱的男女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告知自己的父母。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包办婚姻还

是自由恋爱，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交流都是父←→子、母←→女的形式，一般不会出现父←→

女、母←→子交换看法的情况。这说明随年龄增长，在童年时代子女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已

经被明显的性别差异所取代。男孩由于即将独立生活而更多地向父亲学习社会交往的技巧，

女孩则继续向母亲学习执掌家务的经验。� 

    

民主改革前，虽然男女在婚前可以自由交往，但若与其它部落的人通婚，必须取得头人的允

许，并交纳一笔赎身费，称为本卓（dpon-



khrol），才可出嫁或入赘，他们的子女也属于娶入一方的部落。在历史上，赎身费的价格有

所变化，各部落间也不一样，有以钱和牲畜两种支付形式。既便如此，部落头人也往往不愿

意本部落属民离开，有时会要求对方部落换婚。赎身费、聘礼、陪嫁以及新婚夫妇分户另过

所需的牲畜，均从原来的家产中分出，因而往往有些家境贫困的妇女无法成家。腰恰乡五村

的洛珠即是一例。洛珠现年66岁，出身贫寒，年轻时以帮佣和乞讨为生，因为支付不起结婚

费用而孤守终身。也有不少牧民根本不举行任何仪式就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在46户调查对象

中，已婚妇女为61人。现年50岁以上的妇女（其大多数于民主改革前结婚）举行与未举行婚

礼的比例为3:14，也就是说近80％的妇女未举行过婚礼。这种情况除了社会制度和经济方面

的原因之外，与牧民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流寓不定的生活给牧民之间的来往造成诸多

不便，而且他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比较开放，只要不属于同骨系内的通婚，一般都会取得社

会承认。对于未取得头人的同意，未交纳赎身费而结合的不同部落的男女，其子女则男孩归

父亲所属部落，女孩归母亲所属的部落。� 

    

在现年3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举行婚礼与未举行婚礼的比例为12:5，也就是说只有40％的

妇女未举行婚礼。比民主改革前下降了过半。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结婚时已处于改革开放以后

的年代，首先她们不存在对部落的人身依附；其次，根据我们对牧民经济状况的调查，她们

的家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足够的能力筹措婚礼开支（见表4）。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

更注重礼仪交往，家庭和妇女本身会更加重视社会舆论的评价，婚礼为她们提供了一次表现

才干、炫耀财富以博取赞叹的良机。自90年代以来，安多牧民基本实现了定居，改变了以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此同时，交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兴盛，为牧民相互间的交往提

供了便利，婚礼给平时很少有机会外出的女性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社交机会。可以预计，在未

来时间里，牧区妇女举行婚礼的比例还会上升。� 

�                 腰恰乡牲畜发展与人均收入�   表4 

 民主改革

前 

民主改革

后 

 1974年  1985年  1994年  单 位 

人均牲畜   58．9   97．0   公有   约50   91．0  

头、只 

人均年收

入 

  缺损   缺损  162．19  775．29  1490．0    元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否举行婚礼，在60对已婚夫妇中只有8对新婚夫妇在政府登记注册



，只占已婚夫妇的13.3％。安多县民政局自1987年3月就曾下发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新《婚姻登

记办法》，但看来实际执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说明牧民的现代婚姻法律意识淡漠，国家

政策法规往往不如传统习惯更能有效维护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尽管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得到社

区范围内认可，但是一旦婚姻破裂或发生不幸变故，由于无法寻求法律的有效保护，妇女往

往受到较大的伤害。例如：某户牧民的女儿，在与丈夫离婚后须独自扶养孩子，男方从未付

过赡养费。� 

    

牧民的婚居方式有三种：从夫居、从妻居、单独居住。根据调查，58对夫妇中，从夫居18对

，从妻居17对，单独居住者23对。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婚居方式没有明显影响。

我们将夫妇年龄分段解剖，也未发现规律性变化。说明这种状况没有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单独居住的夫妇多，主要是由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造成的。频繁迁徙使牧民家庭不可能维持

较大规模，子女在成家后另过还可以避免产生过多的家庭矛盾。父母年事渐高，往往会留一

个子女在身边，究竟留儿子还是留女儿没有定例，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偏好，可以在诸多子女

中任选一个，但父母一般选择勤劳、体贴父母、性格温和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往往

比儿子更胜一筹。� 

    

一般藏族牧民认为，女孩比较柔弱，离家在外失去父母呵护容易被人欺负，所以不愿将女儿

远嫁。女婿入赘，与岳家的儿子拥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不仅能继承财产，还可能成为家长

，不会受到家庭或社会的任何歧视，而且女婿与岳父母不象儿媳与婆婆那样容易发生矛盾。

因此，许多有儿子的牧民也愿意招赘女婿，而让儿子分家另过。这种习俗不仅造成了牧民婚

后从妻居与从夫居比例基本相同的情况，而且极大地影响到牧民的生育观念。 

�  

在藏北牧民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比内地淡薄。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将确保

双亲长寿，而且她长大后会成为母亲的好帮手。无论这个家庭有无男性继承人，都不会轻视

女婴。�� 

�    三、生育与妇女的健康保护� 

�  自然与社会赋予女性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扮演母亲的角色，承担起人类自身繁衍的任务。 

�  

自民主改革以来，牧区人口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安多全县民主改革前总人口10665人

，到1982年西藏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24693人，1990年西藏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2774

3人，1994年底，全县总人口30102人。在腰恰乡五村，从1979年至今全村人口翻了一倍。根

据我们所调查的数据，46户家庭中曾生育过的妇女共54人，每个妇女平均不到1.8年就要生养



一个孩子，(其中不包括流产)，这样高的生育密度，对育龄妇女来说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按照牧区的传统习俗，妇女分娩时不能留在家中的帐篷里，富裕人家可以单支一顶帐篷给

产妇使用，而普通牧民家中的妇女只能到牲口圈中或者就在野外草地上生下自己的孩子。产

妇临盆时由家中年长的妇女来照顾，地上有时需铺上羊粪保暖，无人照料的妇女必须完全依

靠自己。孩子生下来后，母亲将其放在胸前用藏袍裹好带回家里。在有些牧区，妇女产后三

天才能回家3。家中长辈为孩子准备好羊羔皮、羊毛毡作襁褓，并在第二天杀羊庆贺。妇女在

生育后要吃人参果补养身体，一般可以休息2—

3天，有些身体较差的最多可以休息7天，然后就恢复以前的工作。 

�牧区妇女的生育密度大，体力消耗难以得到足够的补偿。过去，由于生育条件恶劣，大量

新生儿夭折，产妇的死亡率也相当高。根据自治区所统计的数字，全区在民主改革初期孕产

妇死亡率为5‰，婴儿死亡率为430‰。我们未能查到这一时期内藏北牧区产妇和新生儿死亡

的确切数字。牧区与城市和农村相比，自然条件要恶劣，医疗状况更落后，因此可以推断，

情况只会更糟。 

�  

民主改革后三十多年来，政府为改善藏区医疗卫生条件做了不懈的努力，牧区妇女的生育保

健水平大大提高。截至1992年，安多全县共有医疗机构10个，平均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467人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门服务于妇婴保健的机构。县医院设有妇产科，乡一级设有卫生所，

此外还有一所妇幼保健站。这些机构仅在1992年就完成妇幼保健项目3151人，1991年时还被

世界妇女儿童基金会定为本世纪末妇幼保健达标县之一。在腰恰乡被调查的54名妇女中，有9

名在医院采取了新法接生分娩，其中有3名以前采用的是传统分娩方式，而后面的孩子是在医

院出生的。尽管如此，这个数字比全自治区平均新法接生率50.8%要低很多，究其原因有三：

①牧民居住分散，离医院路途遥远。在这9名采取新法接生的妇女中，有3名属于青藏公路道

班工人的家庭，其余的居住地也离公路较近。这说明青藏公路贯通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善交通

状况，而且具有改变沿途居民生活习惯的可能，它使妇女从中获益。②由于牧区的传统习惯

，许多妇女临产前还在劳动，根本来不及送医院。③在牧民的意识里，不存在妇女需要五期(

月经期、妊娠期、产褥期、哺乳期、更年期)保护的观念，妇女生孩子是自然的，除非难产，

没有必要去医院。 

  

�此外，牧区妇女的流产率相当高，我们所调查的一名妇女年仅29岁，4次怀孕全部流产。造

                                                 
3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6月第一版。 



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牧区妇女劳动强度大，自己没有采取必要的保健措施。 

�  

牧区两性关系的开放导致私生子的增多。根据1985年的统计，全买玛区共有私生子107人，仅

腰恰乡就有10人。这些非婚子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不受任何歧视，成人后在财产继承和婚姻

以及社会活动各方面拥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他们的母亲不会因此而遭受非议。只是小

孩子之间发生争吵时会欺负对方没有父亲。按照牧区习俗，如果有了私生子，男方必须赔偿

女方一头牦牛，有时不能兑现也就不了了之。牧区社会对妇女和她们的私生子是宽容的，孩

子的父亲在母子生活有困难时还会跑来帮忙。 

�  

我们还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牧区的优生优育情况。自1959年至今，西藏自治区妇女一直保持了

较高的生育率，到80年代初，大多数育龄妇女生育了三个以上的孩子。在安多县，人口出生

率为23.11%，自然增长率12.36%。在牧区，由于妇女的高生育率，46户牧民家庭人口增长率

为31.4%，大大超过自治区和全县的水平。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发展，国家一直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自1984年自治区政府为提

高人口素质，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在藏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

中提倡计划生育，对占全区总人口88%的农牧民未实行计划生育。在我们所调查的牧区，有

关部门根据《西藏自治区计划生育暂行管理办法》的精神，在工作中坚持对牧民“以宣传为

主、以自愿为主、以服务为主”的原则，从保证妇婴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质出发，进行了优生

优育宣传。 

�  

尽管在牧区并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牧民妇女主动到医

院做绝育手术，或者采取某种措施避孕，这样有助于育龄妇女的健康保护。在被调查的81名

妇女中，除有20名已过育龄期(50岁以上)，3名婚后尚未生育外，其余38人中有12人采取了绝

育或避孕措施，其中8人有3个子女，4人有2个子女，最年轻的24岁，最年长的48岁。这种情

况的出现，主要在于经济动因。我们已经说过，牧民的子女结婚后大部分都分家另过，只有

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子女成年分家时，无论男女都需要从家庭中分去一部分财产。子女

越多，意味着牲畜的人均占有量越低，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必须

增加牲畜头只，结果会因草场负荷过重，草质退化而导致恶性循环，使人畜矛盾、草畜矛盾

加剧。因此有些牧民对下一代将如何生活而感到忧心忡忡。牧民生育的目的普遍在于养儿防

老，并没有多子多福的观念，他们一般希望有2—

4个子女，这样在牧业生产中就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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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多项生育目的；②共有16户未回答。 

��妇女只有在摆脱了生育过多所带来的负担之后，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获得切实的保护，

才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中去，也才能顾及到妇女自身的发展。� 

      四、牧区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妇女进步 

�  

旧西藏的妇女在政治上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六大法律》之一，即是“不与女议”，《人法

十六净法》中有“莫听妇人言”的告诫，其它法律条款中也明文规定“勿予妇女议论国事之

权”， 

“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4等等。根据这些法律条文，不仅出身贫苦的女性被彻底剥

夺了所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而且就连贵族妇女，尽管生活优裕，也许还受过良好教育，也同

样对自身的处境无能为力。通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和《十六法》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妇女

被列为低等人。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高等级的人，

如活佛，其命价为与尸身等重的黄金；妇女与屠夫、猎户、匠人等所谓“贱民”列为一等，

其命价为草绳一根。《草地藏族调查材料》中记载，男子命价等于妇女命价的两倍，旧西藏

的法律规定还使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

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之一人”。若

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

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品

馈赠。 

�  

                                                 
4 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妇女境况》，第3－4页。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藏族妇女争取平等的人身权利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中国宪法中规

定：“妇女在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

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

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国家颁布

的十多部基本法和国务院及所属部委颁布的40多种行政法规中，均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权益

的条款，任何一部中国现行法律都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同时，国家还给予包括藏族在内的

少数民族妇女以各种优惠政策。自民主改革至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自

治区政府陆续制定了10多种保护妇女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把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视作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西藏妇女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 

 

�1952年，中央派驻西藏的机构中设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1960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

第一次妇女大会上成立了自治区妇联。安多县自1963年起就配置了专职妇女干部，在乡级牧

民协会中都有一名妇女委员。1965年7月，安多县召开了第一次妇女大会，莅会代表18人，选

举产生了安多县妇女联合会，这里的牧区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团体组织并参与到

社会政治生活中去。截止到1994年底，全县共有女性干部90名，其中乡级以上6名。 

�  

从旧制度的覆亡到新制度的诞生，藏族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历

史性的进步。然而与此相比较而言，要消除人们内心深处对妇女的歧视就要困难得多。 

�  

如同其它藏区一样，牧民普遍信仰藏佛教，同时还受到民间宗教的广泛影响。在宗教律义和

戒律中无不包含歧视妇女的思想意识。藏史中说，西藏的地形就是一个仰卧的女魔，因而必

须建寺加以镇压。《西藏王统记》5中还说，西藏人种源自于受观世音菩萨加持的神猴和岩魔

女。《西藏的民俗文化》6 

总结了佛经所讲述的女性的八大精神缺陷：①不断地受到欺骗；②感情易变；③不可靠；④

迟钝、呆滞；⑤虚伪；⑥喜淫欲；⑦低智能；⑧缺乏信心。同时还说：“在物质世界里，再

没有比妻子更坏的敌人。”基于这种对妇女的蔑视，牧民男子身上所佩的活佛头发之类的物

                                                 
5 索南坚赞著 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 
6
 

群沛·诺尔布著，向红茄译，“西藏的民俗文化”，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九)，拉萨：西藏

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品，女性绝对不能用手触摸。人们相信，活佛的头发可以避邪，使受到保佑的人刀枪不入，

这点对于好战的牧民来说非常重要。而被妇女触摸过就不再灵验。安多县共有8座寺庙，均属

格鲁派，在每年的6—

8月，任何妇女都不能进庙朝佛，据说此时妇女进庙，会给冬季带来更多的风雪灾害。某些护

法神殿在任何时候都严禁女性出入，因为她们会降低护法神的威力。在这种宗教歧视下，同

时负担着繁重的生产和家务劳动，牧区妇女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她们深信“人生皆苦”，

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佛灯的一线光明中，祈求来生的幸福。  

 � 

风俗习惯体现出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内心深处最难以改变的部分。在藏北牧

区，历史上存在多种针对妇女的禁忌：非亲戚家的妇女不准进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女性不许

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以后大

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中生孩子；孕妇不能到新搬来的邻居家中去；产妇不能摸炉

灶，产后三天不接待客人。民主改革前对女牧工的歧视更多，有些地方牧户家中的女佣刚来

时不许进主人家的帐篷，必须进时要先顶一下经；女佣工龄未满三年以前不准在帐篷内留宿

；女牧工不许到炉灶后面去；不许摸主人家的神牛；等等。这些禁忌大概出自几方面的原因

：①女性是女妖的后代，是邪恶的化身，代表凶煞、暴躁等不良品性。②女人发出的黑咒术

特别灵验。③女性有鬼怪附体，如果在夜里大喊大叫会招来妖魔使人蒙受灾祸，因而非常不

吉利。④女性的身体不洁净，尤其当她们处于特殊的生理周期中。这时她们应避免与男性，

特别是僧侣接触，必须避免进入寺庙或其它圣洁的地方，否则会使男性遭到“障”，这是罪

孽深重的。 

  

�在藏北牧区，社会舆论普遍谴责妇女经常外出的行为，认为这是不守妇道的表现。许多女

性被限制在家庭的狭小范围之内，难以接触现代文明的气息，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走过来走

过去。她们接受的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熏陶，掌握的是传统的生产技术，无法充分发挥出才干

，使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拉越大。 

�  

然后，笔者的调查发现，与其它民族相比，藏族妇女在婚姻、生育、继承权等方面拥有比较

充分的权利。由于西藏的封建制度发育不成熟，因而妇女不象周边地区的穆斯林、印度或汉

族妇女那样受到夫权制度的全面控制，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当然，这种权利的获得与她们所

承担的义务是相对应的。但是通过对她们生活状况的分析，我们很难象有些学者那样，得出

藏族妇女不受歧视的结论。事实上多年以来，藏族妇女一直受着宗教和社会偏见所带来的压

力，而且由于整个牧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其它地区，极大地制约了妇女的发展进步。男女



之间所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经过较长的社会发展才能最终得到解决，对西藏是这样

，对内地的妇女发展也是这样。 

�  

尽管西藏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地处牧区的安多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仅有17.8%。牧

民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是让其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学会各种劳动技能，读书识字主要依靠自学

。特别是对于女孩，挤牛奶和操持家务的技术是她们立足的根本。无论男女，择偶时都不会

优先考虑对方的文化程度。虽然牧民不送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足，而与性别无关

，但女童的缀学率要比男童高，大多数牧民妇女处于文盲状态。 

�  

民主改革以前，无论家境贫富，除非没有男性否则女性不能成为户主。男子代表家庭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如果没有男子，这户家庭就不能参加部落会议，妇女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强调妇女与男子拥有相互平等的地位，但传统习惯至今没

有大的改观，基本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在我们调查的46户家庭中，只有6户是由妇

女出面配合调查。事实上，由于居住分散，特别是文化程度低，妇女在参加选举时往往请人

代劳。她们对自己的权利缺乏认识和了解，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在调查中我们多次发现

，妇女对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受惠程度，随居住地与城镇的距离递减，偏远地区的妇女往往

很难享受到国家法律、政策的保护和照顾。 

�  

近年来，牧区也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一些年青人不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终老一生。他们走

出家庭，投身到社会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往往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导致离婚率上升。这意味着妇女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面临新的

挑战。 

�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陈规陋习在藏北牧民中逐渐消亡，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

实际地位明显提高。某些特定时间内不许妇女进入的寺庙对女性敞开了大门，而且由于妇女

外出机会少，许多家庭在朝佛时会优先考虑妻子的需要，女孩子在晚上唱歌说笑家长们不会

过多进行干涉，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开通的丈夫表示“谁有本事就由谁当家

”。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已经很少有人还会对女客来访大惊小怪，相反都给予了热情接待。

这些变化虽然是缓慢的，然而却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妇女在逐渐摆脱传统偏见的束缚，参与

到以往由男性占据的社会领域中，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我们很难设想，占人口1／2强的女性在受到多方面禁锢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健康发展



，妇女问题不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 

 

 

 


